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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普遍应
用于各行各业。同时它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教
育方法……教育教学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积极推动信息
技术与各类教学方法的融合是新世纪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法学
学科作为经管类学生和法学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也在教
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上进行了积极探索。

1 信息技术对法学教学的影响

1.1更新教学观念
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行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同时也对其质

量提出了高要求，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法律人才是新时代
所迫切需求的，时代的发展迫使高校更新教学观念。传统教学中
“教师为中心”的观念已不再适应时代所需，应积极促进“学生
中心”的教学观念的形成，积极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信息技术
背景下，学生对于新事物有较强的好奇心、探索欲，教师通过对
其引导，鼓励学生运用信息技术并在课堂中进行展示，接受教师
和同学的评论。

1.2创新教学方法
从前，法学类教师常用的是专题授课法，后来逐渐被案例教

学法所替代，信息技术背景下，教师作为课堂的引导者，可以通
过任务驱动教学法，培养学生准确地查询、获取、分析、总结信
息的能力。同时教师可以通过视频案例教学，选取实时案例，直
观地呈现给学生。以现代信息技术作为载体，学生不必局限与课
堂和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开放性的创新思
维。

1.3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教学模式以课本为主要教学工具，其编撰时间总是早于

教学时间，其教学内容、教学案例，虽不失为经典，却跟不上社
会发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使得教学也滞后于时代发展。信息
技术的出现，使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选取实时案例，利用网络获
取最新信息和前沿学术动态，更新教师的知识储备，从而在课堂
上为学生讲授更全面更贴紧生活的法学知识，丰富了课堂教学内
容。

2 信息技术与法学教学的现状

2.1教师对信息技术工具使用不熟。绝大部分教师主要局限于
简单地将信息技术与教学相加，屏幕代替黑板，音频代替口述，
对信息技术的运用仅仅浮于表面。更有一些年龄稍大的法学教
师，对信息技术接受慢、理解难、操作不熟练，致使信息技术工
具无用武之地。

2.2学生对专业技术工具不了解。在法学课程中需要进行法条
的查询、案例的检索，法律文书的写作，互联网虽能提供海量的
信息，但筛选起来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花费很多时间检索
到的相关内容，可能还会由于法条修改废除等问题而使查询结果
无效，究其根源是学生对于专业的技术工具了解较少。

2.3缺乏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型人才是法学学科的培养目
标，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在以后的职业中能够妥善处理社会生活中
的种种法律纠纷。然而，许多法律工作者反映学校所学理论与法
律实践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并将二者结
合，原因在于传统教学模式偏重理论知识的讲授，缺乏实践能力
的培养。

3 信息技术与法学教学整合的途径

信息化时代下，各行各业都在努力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本行业
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凭借其便捷的信息传递速度、浩瀚的信息
资源内容和身临其境般的信息分享感受成为创新、完善传统法学
教学方法的最优手段。

3.1使用好的检索工具。无论教师还是学生查询法律知识的时
候无不用到互联网、数据库。经常用到的检索工具如百度等，它
们在法律检索中有其自身优势，同时也存在着费时费力，没有精
准的检索工具对于法学教学与学习都构成了阻碍。由人民法院出
版社承办的法信平台在保证法律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方面具有
无可比拟的优势，其资源库内容全面，无效冗余信息少、检索速
度快，能为学校师生、法律职业者提供高效、精准、权威的法律
信息，通过关键词进入搜索结果，有关于此关键词在案件类型、
案由分布、法院层级、审理法院、地域、裁判年份、审理程序、
文书性质方面的图表分析，其案例之齐全，搜索之准确能为课堂
教学提供丰富的案例资源。

3.2使用可视化的信息工具。教学的对象是学生，其具有思维
活跃、强烈的求知欲和创新精神、易于接受新事物等特性，传统
教学中无论是法条还是案例均是冗长的文字描述，学生很快便失
去兴趣，信息的可视化便给师生的教与学带来了福音。可视化的
法律信息主要以图片、表格等形式表现出来。一图胜万言，相较
于文字描述而言，不仅能直观、明了地展示法律信息，还能引起
学生的探知欲、激发学生自主学习。除我们所熟知的可视化互联
网工具外，processon在线作图软也是不错的可视化工具，足以满
足师生的日常教学活动，教师在进行案例教学中，通过信息技术
工具使复杂法律关系可视化，便于学生理解的同时也会引起学生
的兴趣，自主去探究技术工具的使用。

3.3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传统法学教学中，模拟
法庭，囿于学校硬件和软件的不完备，多数流于形式，未能真正
发挥其训练学生法律思维、诉讼技巧、辩护能力、文书写作等的
法律实践能力的作用。随着各高校多媒体设备的完备、从事法律
实务工作的教师渐增以及学校与司法实践部门的合作增加，为培
养学生实践能力提供实质上的助力。尤其模拟庭审中录音录像技
术的使用，使教师或学生在课后通过重播，能够客观地看到在庭
审中每个人的表现，便于自我反思，师生互动，真正提高学生运
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4 结束语

信息技术在法学教学和司法部门的运用创新了教学方法和法
律职业的工作方式，同时更新了法学教学观念、丰富了法学教学
内容。信息化是时代所需、是大势所趋，其与法学教学的融合是
必然的。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结合在一起，直观的展现教学内
容，更为合理的应用信息技术教学工具，提高学生的创新认识，
会大大提高法学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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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推进各行各业发展的同时，也已渗透到教育领域各学科的教学中，如何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学科教学，是我

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法学教学现状的分析，探索信息技术与法学教学整合的途径，实现二者的真正融合。

[关键词] 信息技术；法学教学；整合

万方数据


